
第十二條附件二

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許可證

櫃字第○○○○號

○○○○(股份)有限公司申請經營貨櫃集散站經
營業，經查符合航業法之規定，准予設立營業。

公司名稱
經營業務

設立地點

土地面積

交通部航港局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十九日交通部交航字第1145006854號令修正發布第9、10、11～13、17、19條條文及第4～6條條文之附件一；增訂第10-1條條文；除第10-1條自一百十四年九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則§12


